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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6                证券简称：金枫酒业             公告编号：2024-017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4月 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宁夏路 777号（海棠大厦）5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8,573,5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650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勇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独立董事周颖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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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董事会秘书张黎云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08,885 99.9750 63,230 0.0245 1,400 0.0005 

 

2、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08,885 99.9750 63,230 0.0245 1,400 0.0005 

 

3、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04,185 99.9732 67,930 0.0263 1,400 0.0005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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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04,538,479.10 元，母公

司实现净利润 18,305,815.98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年度不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879,131,176.40元。 

公司 2023 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股本 669,004,950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3,450,247.50 元

（含税）。公司 2023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

比例（即现金分红总额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2.00%。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及应分配股数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4、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2023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08,885 99.9750 63,230 0.0245 1,400 0.0005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47,796 99.4578 63,730 0.5305 1,400 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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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2023年度已发生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 2024年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

生产经营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总额为 1.75亿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4年预计发生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

辅材料及促销

品、接受劳务 

光明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0 

上海方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000 

上海冠生园蜂制品有限公司 200 

光明校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00 

光明集团及其其它控股子公司 1,000 

向关联人购买原辅材料及促销品、接受劳务小计 7,4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提供劳务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有限公司 8,000 

上海良友金伴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350 

上海第一食品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100 

上海光明随心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50 

光明集团及其其它控股子公司 1,5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提供劳务小计 10,100 

合计 17,500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

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据此，与本次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不参与对本议案的投票

表决。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08,385 99.9748 63,730 0.0247 1,400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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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2023 年 8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根据《金枫酒

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要求，同意对本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

如下： 

《公司章程》修改前条文 《公司章程》修改后条文 

第八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

请股东大会表决。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一) 董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非职工监事

候选人的提名议案。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3%以上的股

东、监事会向董事会亦可以书面提名推荐董事、非职

工监事候选人，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东

大会选举。 

(二）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三）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应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

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

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第八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

请股东大会表决。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一） 董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非职工监

事候选人的提名议案。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3%以上的

股东、监事会向董事会亦可以书面提名推荐董事、非

职工监事候选人，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 

（二）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

机构可以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行使提名独立董

事的权利，提名人不得提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

员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关系密切人

员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

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

30%及以上的，及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的，应当采

用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

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

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会应

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第一百零一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在

2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

时生效。   

 

第一百零一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

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在

2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或独立董事辞职导致董事会或者其专门委员会中独

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独立董事

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

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

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

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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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五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

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零五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

部门规章和本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人。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人。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三

分之一，且至少包括 1名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

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

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

工作；  

（十六）拟订各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方案并确定其组成

人员； 

（十七）审议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

其他职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党委的意见。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

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

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

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

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

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

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

工作；  

（十六）拟订各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方案并确定其组成

人员； 

（十七）审议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

其他职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党委的意见。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

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

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

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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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

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并担任

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

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

作。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08,385 99.9748 63,730 0.0247 1,400 0.0005 

 

根据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特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相关条款进行修

改。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前条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后条文 

第四十六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

为： 

(一) 董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非职工

监事候选人的提名议案。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3%以上

的股东、监事会向董事会亦可以书面提名推荐董事、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由董事会进行资格审核后，提交

股东大会选举。 

(二）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三）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和程序应按照法律、行

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

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

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

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董事

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

况。 

第四十六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

程序为： 

(一) 董事会可以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非职

工监事候选人的提名议案。单独或者合并持股 3%

以上的股东、监事会向董事会亦可以书面提名推

荐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由董事会进行资格

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二）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

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依法设立

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

行使提名独立董事的权利，提名人不得提名与其

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

职情形的关系密切人员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

行累积投票制。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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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股份比例在 30%及以上的，及选举两名以上

独立董事的，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

使用。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候选董事、监事的

简历和基本情况。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08,385 99.9748 63,730 0.0247 1,400 0.0005 

 

根据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拟对《董事会议事规则》中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内容如下：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前条文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后条文 

第五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  

 

第五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设董事长1人，副董事长1人。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得低

于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1名会计专业人士。 

第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

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 

（六）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

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

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

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第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 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

作； 

（二） 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

方案； 

（五）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

方案； 

（六）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

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 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

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的

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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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

事项； 

（十一）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 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

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

经理的工作； 

（十六） 拟订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方案，

并确定其组成人员；  

（十七） 审议因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事项； 

（十八）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东

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党委的意

见。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

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

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

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

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

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

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

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 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 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

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

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 拟订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方

案，并确定其组成人员；  

（十七） 审议因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情形收购本公司

股份的事项； 

（十八）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股

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党委的

意见。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

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

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

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应当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应

当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为

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

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应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董事会在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同时，应当给所有

董事提供足够的资料，包括会议议题的相关背景材

料和有助于董事理解公司业务进展的信息和数据。

当2名或2名以上独立董事认为资料不充分或论证不

明确时，可联名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

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该事项，董事会应当予以采

纳。 

第十九条 董事会会议应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

行。董事会在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同时，应当

给所有董事提供足够的资料，包括会议议题的相

关背景材料和有助于董事理解公司业务进展的信

息和数据。当2名及以上独立董事认为会议材料不

完整、论证不充分或者提供不及时的，可书面向

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董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该事

项，董事会应当予以采纳。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

做成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应当完整、真实。出席会

议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

上签名。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

第二十五条  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会议、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应当按规定制作会议记录，会议

记录应当完整、真实，充分反映与会人员对所审

议事项提出的意见。出席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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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 

董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重要档案由董事会

秘书保管，保管期限为十年。 

 

书和记录人等相关人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确认。出席会议的董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

会议上的发言作出说明性记载。 

前款所述会议记录作为公司重要档案由董事

会秘书保管，保管期限为十年。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选举姚岳绒女士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7,500,864 99.5852 是 

9.02 
选举魏春燕女士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57,500,464 99.585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1,943,596 99.4229 67,930 0.5655 1,400 0.0116 

5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1,947,796 99.4578 63,730 0.5306 1,400 0.0116 

9.01  姚岳绒 10,940,275 91.0709                         

9.02  魏春燕 10,939,875 91.067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九中的独立董事以累积投票制表决选举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六、七、八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三、五、九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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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大会议案五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

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徐雪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报备文件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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